112學年度磁帶櫃設備採購案規格書

112學年度磁帶櫃設備採購案 

規格 : 詳見次頁規格書 
數量：一台
保固 : 五年
	項次
	項目
	規格說明

	一
	磁帶櫃

	1. 外觀為標準 3U 之機架規格，須提供機架套件與雙電源供應器。

2. 磁帶櫃具備 40 個(含)以上磁帶匣插槽，並支援可擴充6個(含)以上磁帶擴充櫃模組(Expansion modules)。

3. 磁帶櫃支援3個磁帶機(Tape Drive)，本案提供 1 台 LTO-8 磁帶機(Tape Drive)，須具備 8Gb/s(含)以上光纖(Fiber Channel)傳輸介面。

4. 磁帶櫃具備液晶面板，提供檢查系統狀態、執行診斷、檢視系統紀錄、檢查和設定組態、確認磁帶機運作、執行清查以及管理系統。

5. 內建條碼閱讀機(Bar code Reader)，以有效管理磁帶。

6. 具備網路進行遠端圖形化(GUI)管理與 SNMP 管理協定。

7. 支援 SNMP 網路管理協定，具備事件 email 通知或告警能力。

8. 支援Library Managed Encryption安全加密功能。

9. 提供 LTO-8 磁帶 11 個，磁帶機清潔帶 1 個。

10. 為確保磁帶機使用之相容性，須與伺服器為同一品牌，且須為本校備份軟體支援。

11. 伺服器配置1張2埠 16G 光纖(Fiber Channel)卡 ，並提供原廠保固證明書。

12. 磁帶機具備原廠5年7*24到府保固服務，須提供原廠連帶保固證明書。

	二
	注意事項
	1. 本案履約地點：法鼓文理學院綜合棟B2機房。

2. 保固期限為驗收合格次日起5年。
3. 得標廠商(以下簡稱廠商)須負責供料、施工、測試與保固。得標廠商須負責本案新購設備與既有網路系統之整合調整，包括網路線路連接、參數設定與功能測試。
4. 施工所產生之廢棄物，廠商須負責清理乾淨。
5. 本案中之設備所需之電源及配件、如護槽、轉接頭、插座、延長線或延伸Ethernet Cable、跳接線等，廠商須事先詳細估算並足量提供，使系統能正常運作，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追加費用。
6. 廠商於投標時須提供採購標的型錄正本或影本供審查，並在型錄上將其規格以色筆標示出來，並註記符合本規格書之項次，型錄未標示之規格得以產品使用說明書等文件替代，投標廠商未依前開規定辦理造成本校無法審查規格或審查錯誤，後果由投標廠商自負。
7. 本案設備之原產地不得為大陸地區；若為進口設備時，需於驗收時檢附海關進口報單。廠商投標時需檢附原廠或原廠在臺分公司針對本案採購之設備所開立之授權經銷證明文件。
8. 得標廠商須配合本校作業時間，以不影響業務為原則，若須於例假日、夜間施工或系統轉置需求時，亦應配合辦理。
9. 得標廠商需瞭解本校資安政策並簽署保密切結書，以保障本校資訊安全。

	三
	維護時限及罰則
	1. 保固時限：星期一至星期五，08：00至17：00。
2. 保固期內發現故障或暇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或需調教參數設定，由本校通知廠商修正或調教，廠商於收悉通知後於4個工作小時內回應，並於通知日起（含）6個工作天內完成修復或調教參數設定之工作。
3. 保固期內，標的物因故障或暇疵致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得不計入保固期。若廠商於通知日起（含）6個工作天內無法修復完成時，應即免費提供同標的物等級之機器設備提供予本校進行代用。
4. 廠商經本校通知後未依前款時限檢修完竣，則每超過一天，廠商須付契約價金千分之三逾期違約金並得按天累計，且得由本案保固保證金扣除。
5. 廠商若未能在修護時限內完成修護，本校經通知廠商後得自行另覓廠商代為修護，其所發生之一切費用概由廠商全額
支付，並得於本案保固保證金中逕行扣除，不足時向廠商追償。支付，並得於本案履約保證金中逕行扣除，不足時向廠商追償。



